厦门市海沧医院临时服务购买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厦门市海沧医院是市属三级综合性医院，现为厦门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一所专科特色明显的综合性医院。医院前身为始创于1898年的美国教会医院——鼓浪屿“救世医院”，至今已有123余年历史。

我院占地面积3.6万㎡，医疗使用面积近8万㎡，36个临床及医技科室，内外妇儿科室齐全。其中微创诊疗技术、肿瘤内科、呼吸内科、泌尿肾脏病诊治等在闽西南地区享有一定知名度。

（一）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包括：预检分诊、健康码查验、秩序维护等。
（二）服务期限：三个月或六个月。
（三）服务内容及范围

负责医院住院各楼栋相应出入口的预检分诊、健康码查验、秩序维护、电梯客服、发热门诊闭环管理等。具体如下：
1.1号楼门诊入口：健康码查验登记、体温检测、秩序维护等。

2.1号楼进住院电梯入口：健康码查验登记、核酸检测结果比对、秩序维护（导诊）、电梯客服（指定电梯）等。

3. 2号楼进住院电梯入口（24小时）：健康码查验登记、核酸检测结果比对、秩序维护（导诊、电梯）等。

4.发热门诊（24小时）：实现全封闭式闭环管理，引导患者及其家属核酸检查结果阴性后方可离开发热门诊区域。
班次安排参考如下，可安排轮休人员2人次，计划约17人次。
	岗位
	早班（人）
	中班（人）
	晚班（人）

	1号楼门诊入口
	2
	2
	

	1号楼进住院电梯入口
	3（含电梯1人）
	2
	

	2号楼进住院电梯入口
	1
	1
	1

	发热门诊
	1
	1
	1


各项临时应急事件、检查或突发任务的处理。

以上相关工作人次需求将根据上级精神或医院工作需要进行适时增减调整。
具体服务要求

总体要求

1.服务提供公司须服从医院管理，接受院方考核和监督，及时完成医院临时指派或突发事件工作任务，做到优质服务。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在合同期限内将本项目的管理权转包或发包。
2.服务提供公司须配合医院接受上级领导部门的监督、检査，建立规范化管理制度，公司入驻后应及时提供各类管理人员及各类主要专业骨干人员的资历及资格扫描件，关键工种必须要有国家规定的上岗证，并提供上岗证扫描件。
3.服务提供公司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遵守医院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服务承诺，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执行“三满意”（患者满意、职工满意、社会满意）标准。如果出现无法处理或者需相关科室协调解决的情况，应马上上报采购人。

4.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安排人员，部分岗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服务的项目需轮班值守。

5.所有人员需符合岗位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会说普通话，年龄不得超过45周岁，要求统一着装，佩带明显的标识，工作人员对应的责任区域要相对固定。

（二）其它事项
1.公用水电（包括空调、清洁卫生、办公、生活等各类用水；消防、水泵、照明、电梯、各类机电设备、办公等各类用电）费用由医院承担。
2.服务提供公司要统一工作服装并负责洗涤，须自行负责桌椅等办公家私和员工更衣柜，列明配置项目相关人员的装备。

3.服务提供公司自行负责其员工的一切工资、福利，如发生工伤、疾病乃至死亡的一切责任及费用由服务提供公司全部负责。
4.服务提供公司须按国家规定给其员工缴纳各种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险、失业保险等），同时购买一定金额的意外险。
5.全部服务人员须由公司进行岗前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工作期间须确保在岗在位，按医院工作要求完成岗位职责。

6.全部服务人员的工作时间应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执行，因工作原因产生的加班（含节假日加班），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标准支付员工加班薪资。

7.服务提供公司须在报价中明确列出员工工资、保险、福利等各项费用，其中员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如国家或地方政府公布增长当地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费或其它福利、津贴，服务提供公司应按照公布之增长金额或费率相应增加本协议项下中标单位全部员工工资、社会保险费或其它福利、津贴、加班费，并按实际增加的总费用来调整合同金额。

8.医院如要求提供不在本次采购范围内的服务，双方另商合理增加人员和费用。

